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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未发生重大安全、环境污染事故，符合国家关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本次交易涉及的瑞和商贸所持国贸中心资产正处于改造装修的筹备阶段，相关装修改造工程将在本

次交易后启动，截止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国贸中心物业资产的装修改造尚需取得建筑施工许可证、建筑

工程规划许可证等报批许可。

（十五）相关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三胞集团持有的兴宁实业100%股权和瑞和商贸100%股权。根据工商登记部

门提供的材料以及有关各方出具的承诺与声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三胞集团合法持有兴宁实业和

瑞和商贸股权。

同时，三胞集团出具《关于标的资产合法性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兴宁实业、瑞和商贸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其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 兴宁实业、瑞和商贸及其主

要资产、主营业务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兴宁实业、瑞和商贸最近

三年也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2、本公司已经依法对标的资产履行法定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

其作为股东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3、本公司对标的资产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本公司真实持有该资产，不存在委托、信托等替他人

持有或为他人利益而持有的情形，作为标的资产的所有者，本公司有权将标的资产转让给南京新百；

4、标的资产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未被司法冻结、查封或设置任何权利限制，不存在法律法规或

兴宁实业、瑞和商贸公司章程所禁止或限制转让或受让的情形，也不存在可能引致诉讼或可能引致潜在

纠纷的其他情形；

5、本公司以标的资产认购南京新百发行的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不存在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事项的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置或变更。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合法。

（十六）其他重要事项

1、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瑞和商贸不存在资金被股东及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2、报告书披露前十二个月内所进行的重大资产收购出售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十二个月内瑞和商贸未进行重大资产收购出售事项。

第四章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一、兴宁实业100%股权评估情况

（一）评估的基本情况

1、评估机构及人员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为具有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No.11020080)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No.0100540024)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签字注册资产

评估师为蒋东勇、张玮。

2、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兴宁实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为兴宁实业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评估基准日为

2014年10月31日。

3、评估假设

由于被评估单位各项资产和负债所处宏观环境、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必须建立一些假设以充分支

持我们所得出的评估结论。 在本次评估中采用的评估假设如下：

（一）基本假设

1、交易假设：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它是假定评估对象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

评估师根据待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被评估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是公开市场。 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

市场条件，指一个有自愿的买者和卖者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

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

的条件下进行的。

3、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首先设定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包括正在使用中的资产和备

用的资产；其次根据有关数据和信息，推断这些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

（二）一般假设

1、国家对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预期无重大变化；

2、社会经济环境及经济发展除社会公众已知变化外，在预期无其他重大变化；

3、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是按照不变价格体系确定的，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三）特别假设

1、本次评估以北方亚事评报字[2014]第01-303号《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前提；

2、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

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3、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且企业持续经营；

4、本次评估未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

估价值的影响， 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

响；

5、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地产以产权无瑕疵及建筑物所坐落的土地使用权为出让性质为假设前提。

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4、评估方法的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通常采用的评估方法有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

值》，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对于市场法，本次评估中，由于被评估单位属非上市公司，公司的主要资产又是商业物业，且主要以

资产租赁收益为主，国内近期与被评估单位相关行业、相关规模企业的交易案例很少，类似经营业务的可

比上市公司也差异较大，故本次评估不适易采用市场法。

运用收益法进行评估需具备以下三个前提条件：（1）投资者在投资某个企业时所支付的价格不会超

过企业(或与该企业相当且具有同等风险程度的同类企业)未来预期收益折算成的现值；（2）能够对企业

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3）能够对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进行合理估算。 兴宁实

业近年来主要以房屋租赁作为主营业务，主要承租户为关联单位，租金较低；2013年5月，兴宁实业停止对

外出租业务，开始筹备对所持有房屋进行装修改造，未来改造完成后，南京中心与国贸中心实现了物理上

的连接，形成规模化的现代商业综合体，但其整合效应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再加上行业处于转型期，

经营环境、竞争格局等因素也会有所变化，因此无法合理预测兴宁实业的未来经营和收益状况，本次评估

不宜采用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就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对各单项资产及负债的现行公允价格进行评

估，并在各单项资产评估值加和基础上扣减负债评估值，从而得到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

由于被评估单位资产均为常见的资产类型，同时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运用成本途径所需要的经济技

术参数都能获得有充分的数据资料，因此本项目可以选择成本途径进行评估。

（二）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方法说明

1、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流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根据各项资产的具体情况，采取了相应的

现场清查办法和评估方法，现将其简述如下：

（1）货币资金的评估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货币资金主要为现金和银行存款。

现金按照现场工作时现金的存放地点进行核实，由企业出纳员全额盘点，财务负责人与评估人员同

时在现场监盘。 之后，核对由出纳员提供的现金日记账，数字相符后，由出纳员填写从基准日到清查盘点

日之间账目记录的借贷方数据，进行推算。 评估人员进行复核，确认与评估基准日申报数额是否一致，按

核实推算后的评估基准日企业实际库存的现金额作为评估值。

公式如下：

评估基准日现金＝盘点日现金＋基准日至盘点日账面支出数－基准日至盘点日账面收入数。

对于银行存款， 评估人员按照企业开户行提供的评估基准日2014年10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及收到

的询证函回函，对公司拥有的银行存款余额进行核实，对于银行对账单与银行存款日记账之间存在的未

达账项，在逐笔了解核实的基础上，由被评估单位财务人员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在确定了公司账面

数与银行对账单两者金额调整一致的情况下，最终按照公司账面余额确定银行存款评估值。

公司账面余额与开户银行账面余额调节公式如下：

评估基准日公司账面余额+企业已付银行未付金额－企业已收银行未收金额＝银行对账单账面余额

+银行已付企业未付金额－银行已收企业未收金额。

（2）应收账款

评估人员根据兴宁实业提供的清查评估明细表，对会计报表、会计账簿和记账凭证进行了核查；并履

行了必要的函证和替代程序，对其真实性进行了核实，核实结果与申报资料基本一致。评估人员在逐笔分

析了款项的账龄、金额、经济内容后，发现公司部分应收款存在有拖欠情况，在考虑实际催收的情况下，应

收账款的评估值按照实际可收回的可能性确定。 对于期后已收回和有充分理由相信能全额收回的，按账

面余额确认评估值；对于收回的可能性不确定的款项，参照账龄分析估计可能的风险损失额，以账面余额

扣减估计的风险损失额确定评估值。

（3）其他应收款

对其他应收款的评估，首先核对各项应收款项的内容和产生原因，评估人员重点分析了债务人的欠

款金额、欠款时间、款项以往收回情况、债务人的还款信用等情况。在核实了解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

收回数额确定评估值。

2、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

纳入评估范围的投资性房地产为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18号的国贸中心房地产，具体包括国贸中心负

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五层，以及十七层房产，其中负一层、二至五层为商场类物业，十七层房产为办公

用房。

首先，委估房产位于南京市新街口繁华商圈，区域内该类型房地产交易活跃，市场比较规范，与委估

房产处于同区域、功能类似房产在评估基准日附近交易的案例较易找到，故优先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

估。

市场法是根据近期公开市场上与被评估对象相似的或可比的房地产价格进行对照比较，通过对交易

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调整得出待评估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即：

委托评估房地产的评估价格＝交易案例房地产成交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

数×区位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对于办公类物业，主要选取周边写字楼成交价格作为参照，经比较修正后得出评估值；对于负一至五

层商场型物业，主要评估思路为先选取同一区域内商铺的价格作为参照，测算出一层商铺的价格，再以一

层商铺的价格为基础，参照行业技术导则中商场类楼层系数进行逐层修正。

其次，由于委估房地产可独立经营获利，而且为企业的主要资产，本次评估同时采用收益法进行评

估。

收益法是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

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其基本公式为：

V＝A/r[1－1/（1＋r）n]

V：估价对象收益价格

A：年净收益

r：资本化率

n：未来可获收益的年限

最后，分析两种估价结果的客观性、合理性，确定是否选用一种估价方法的结果作为最终估价结果，

或是将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最终估价结果。

评估案例：国贸中心负一层、2至5层商场型物业

（1）基本情况

①建筑概况

委托评估的房产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18号，位于南京市第一商圈－新街口商圈核心地域。

根据公房中心、兴宁实业达成的和解协议， 2至5层房产中各层均有23.54%份额归属于公房中心，其

余76.46%份额由兴宁公司持有。

大厦为钢混结构，地上31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约为80000平方米，建筑整体高度约为108米。

②建筑物装修

地下一层到五层目前正处于空置状态，原有装修基本已拆除；

办公楼部分地面为地砖、复合地板等；顶棚为轻钢骨、矿棉板吊顶等；内墙面为白色乳胶漆。

各楼层用途如下：

地下二层为停车场；

地下一层为商场；

地上一层为商铺和商场；

地上二层至五层为商场；

五层以上为办公楼。

③建筑附属设备

电气：10000KVA双电源双回路供电，自备发电机组；

供水：分层供水，配加压系统；

消防：全自动中央电脑控制消防系统，包含烟感及温差感应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抽排烟通风系

统、消火栓、防火卷帘、消防通道、照明装置、疏散方向指示；

电视和音响：闭路电视系统，配置公共天线和卫星天线；广播系统提供背景音乐并可转为应急广播；

安防：中央主控室，全电脑楼宇自控系统，对公共区域、进出通道24小时监控。

④使用状况

在评估基准日，除地下一层至五层商场类房产处于空置，其余房产均在正常使用中。

⑤勘察状况

大厦建筑结构牢固，设备功能发挥正常，未见明显异常。

（2）市场法评估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商场型物业包括国贸中心负一层至5层房产， 其中一层房屋产权不为兴宁实业

所有。 所有商场型物业原有装修基本已拆除，在评价基准日均处于空置状态，未对外出租。 一层在评估基

准日包括A1、A2、A3、A5、A6、A7、A8、银行房产和服装店房产，由于本次要先测算一层商场的均价，在

此基础上再逐层测算，因此在评估时将所有一层房产均分别测算并纳入测算范围。

①底层商铺（外铺）的价值

I评估方法的选择

因区域内商铺交易比较活跃，与委估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附近交易的案例较易获得，该类房屋在地

段、类型、结构、用途、面积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故选择几个交易案例，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

对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价值的比较因素，主要包括：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因素和个别因

素等，对所选交易案例的价格进行修正，最终得出所估房地产底层商铺的评估价格。

由于一层的房产分布形状类似半圆形，本次评估将其分为A面（临中山东路）和B面（临广场步行

街）分别测算。 其中：A8为不临街内铺，A1，A2，A3，银行房产为A面，其余为B面。

II选择比较案例

估价人员会同相关人员通过市场调查，根据替代原则，选取近期的三个交易案例进行比较。

III比较因素的选择

根据评估对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价值的比较因素，主要包括：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

因素和个别因素等。 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物业名称 估价对象 中城国际广场门面 户部街门面

新街口万达广场门

面

比较

因素

交易价格

（

元

/

平方

米

）

待估

130,000 130,000 140,000

交易时间

2014

年

10

月

2014

年

6

月

2014

年

6

月

2014

年

6

月

区域

状况

土地位置 中山北路

18

号 太平南路

166

号 户部街 洪武路

土地级别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繁华程度

新街口商圈

，

正面临

中山东路

，

北面临步

行街

临近新街口繁华商

圈

，

临太平南路

临近新街口繁华商

圈

，

临户部街

新街口商圈

，

临洪

武路

交通条件

靠近地铁口

，

周边公

交线路较多

，

交通便

捷

靠近地铁口

，

周边公

交线路较多

，

交通便

捷

周边公交线路较多

，

交通便捷

靠近地铁口

，

周边

公交线路较多

，

交

通便捷

功能配套服

务

功能配套齐全

，

周边

以商业为主

功能配套齐全

，

周边

以商业为主

功能配套齐全

，

周边

以商业为主

功能配套齐全

，

周

边以商业为主

基础设施

周边基础设施及公共

设施配套完善

周边基础设施及公

共设施配套完善

周边基础设施及公共

设施配套完善

周边基础设施及公

共设施配套完善

楼层 沿街商铺一层 沿街商铺一层 沿街商铺一层 沿街商铺一层

土地类型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权属状况 权属完整 权属完整 权属完整 权属完整

实物

状况

临街状况

临南京主干道中山东

路

临太平南路

、

淮海路 临洪武路

、

户部街 临洪武路

面积情况

50-500

平方米

，

适合

中小型商业

45

平方米

，

适合小型

商业

85

平方米

，

适合小型

商业

224

平方米

，

适合小

商业

临街宽度

9－15

米 约

5

米 约

9

米 约

10

米

临街深度

12

米以上 约

9

米

9-10

米

12

米以上

建筑年代

2001

年

2014

年

2006

年

2003

年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装修 毛坯 毛坯 简装 简装

层高 约

2.8m

约

2.8m

约

2.8m

约

2.8m

物业管理 一般 一般 一般 较好

IV比较因素修正

将交易案例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进行系数修正，得出评估对象的比准价格。 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A面）

比较因素指数表

物业名称 估价对象 中城国际广场门面 户部街门面

新街口万达广场门

面

比较

因素

格价易交 待估

130,000 130,000 140,000

间时易交

100 100 100 100

区域

状况

土地位置

100 96 96 100

土地级别

100 100 100 100

繁华程度

100 94 96 100

交通条件

100 100 99 100

功能配套服

务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土地类型

100 100 100 100

权属状况

100 100 100 100

实物

状况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面积情况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

100 98 99 100

临街深度

100 102 102 100

建筑成新率

0.7859 0.9774 0.9170 0.8829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装修

100 100 102 102

层高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2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B面）

比较因素指数表

物业名称 估价对象 中城国际广场门面 户部街门面

新街口万达广场门

面

比较

因素

格价易交 待估

130,000 130,000 140,000

间时易交

100 100 100 100

区域

状况

土地位置

100 96 96 100

土地级别

100 100 100 100

繁华程度

100 94 96 108

交通条件

100 100 99 100

功能配套服

务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土地类型

100 100 100 100

权属状况

100 100 100 100

实物

状况

临街状况

100 110 110 110

面积情况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

100 98 99 100

临街深度

100 102 102 100

建筑成新率

0.7859 0.9774 0.9170 0.8829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装修

100 100 102 102

层高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2

比较因素修整系数表（A面）

物业名称 中城国际广场门面 户部街门面

新街口万达广场门

面

比较

因素

格价易交

130,000 130,000 140,000

间时易交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状况

土地位置

100/96 100/96 100/100

土地级别

100/100 100/100 100/100

繁华程度

100/94 100/96 100/100

交通条件

100/100 100/99 100/100

功能配套服务

100/100 100/100 100/100

基础设施

100/100 100/100 100/100

楼层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类型

100/100 100/100 100/100

权属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实物状况

临街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面积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临街宽度

100/98 100/99 100/100

临街深度

100/102 100/102 100/100

建筑成新率

0.7859/0.9774 0.7859/0.917 0.7859/0.8829

建筑结构

100/100 100/100 100/100

装修

100/100 100/102 100/102

层高

100/100 100/100 100/100

物业管理

100/100 100/100 100/102

比准价格

（

元

/

平方米

）

115,881.00 118,557.00 119,780.00

比较因素修整系数表（B面）

物业名称 中城国际广场门面 户部街门面

新街口万达广场门

面

比较

因素

格价易交

130,000 130,000 140,000

间时易交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状况

土地位置

100/96 100/96 100/100

土地级别

100/100 100/100 100/100

繁华程度

100/94 100/96 100/108

交通条件

100/100 100/99 100/100

功能配套服务

100/100 100/100 100/100

基础设施

100/100 100/100 100/100

楼层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类型

100/100 100/100 100/100

权属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实物状况

临街状况

100/110 100/110 100/110

面积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临街宽度

100/98 100/99 100/100

临街深度

100/102 100/102 100/100

建筑成新率

0.7859/0.9774 0.7859/0.917 0.7859/0.8829

建筑结构

100/100 100/100 100/100

装修

100/100 100/102 100/102

层高

100/100 100/100 100/100

物业管理

100/100 100/100 100/102

比准价格

（

元

/

平方米

）

105,347.00 107,779.00 100,825.00

出售单价的确定：

取算术平均数，则：

A面商铺出售单价=� 118,073.00� (元/㎡)

B面商铺出售单价=� 104,650.00� (元/㎡)

②底层商铺（内铺）的价值

委估房地产为商场，底层面积较大，用商铺交易案例测算出的价值仅能反映其临街铺面的价值，底层

不临街部分的价值通常较临街部分要低，因此需要进行修正。

经评估人员进行调查，同区域内同类型房地产底层商铺外铺与内铺价值比约为1：0.49。

即：内铺价格＝外铺价格*0.49

③底层房地产价值

按照房屋所有权证所附房产平面图并经评估人员现场勘测分析，一层房产内外铺明细情况如下：

房号 商铺类型 面积

A1

外铺

340.61

内铺

145.97

A2

外铺

269.09

内铺

93.49

A3

外铺

119.67

内铺

128.09

A5

外铺

104.20

内铺

44.27

A6

外铺

104.20

内铺

38.53

A7

外铺

136.25

内铺

72.72

A8

外铺

内铺

56.46

银行

外铺

439.04

内铺

267.93

服装店

外铺

74.00

内铺

合计

2,434.52

则：

底层房产价值＝外铺价值*外铺面积+内铺价值*内铺面积

＝229,777,500.00（元）

测算如下（结果取整）：

房号 商铺类型 面积 评估价值

A1

外铺

340.61 40,216,844.53

内铺

145.97 8,445,206.75

A2

外铺

269.09 31,772,269.56

内铺

93.49 5,408,933.00

A3

外铺

119.67 14,130,298.83

内铺

128.09 7,410,499.15

A5

外铺

104.20 10,904,948.31

内铺

44.27 2,269,894.22

A6

外铺

104.20 10,904,530.00

内铺

38.53 1,975,760.61

A7

外铺

136.25 14,258,562.50

内铺

72.72 3,728,972.52

A8

外铺

0.00

内铺

56.46 3,266,536.77

银行

外铺

439.04 51,838,966.13

内铺

267.93 15,501,200.31

服装店

外铺

74.00 7,744,100.00

内铺

合计

2,434.52 229,777,523.19

则：一层房产均价＝94,383.08� (元/㎡)

④评估对象的价值

评估人员参照地价楼层分配系数，并通过市场调查得出各楼层的价格修正系数。 最后按照修正系数

测算出委估房地产的整体价值，详细测算情况如下：

楼层修正系数

营业房屋类型 商场类 商务类 旅馆类 餐饮类 娱乐类

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55-65% 55-65% 55-65% 55-65% 55-65%

一层

100% 80-85% 100% 100% 100%

二层

80-90% 85-90% 75-85% 70-95% 80-90%

三层

70-80% 90-95% 80-90% 75-90% 75-90%

四层

65-70% 100% 75-95% 75-85% 75-95%

五层

60-70%

每增一层在上一层基础上加

1.5-2%

加至

120%

止

。

70-95%

六层

55-65%

七层

55-60%

八层及以上

50-55%

注：本次评估取商场类

测算结果

单位：元

平均单价 面积 评估价值

一层

94,383.08 2,434.52 229,777,500.00

二层

75,506.47 3,503.87 264,564,800.00

三层

66,068.16 3,170.42 209,463,800.00

四层

61,349.00 3,170.42 194,502,100.00

五层

56,629.85 3,158.18 178,847,300.00

负一层

51,910.69 2,249.41 116,768,400.00

小计

67,503.59 17,686.82 1,193,923,900.00

去除不属于本次评估范围的房产后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物业名称 面积 评估价值 评估单价

二层

3,503.87 26,456.48 7.55

三层

3,170.42 20,946.38 6.61

四层

3,170.42 19,450.21 6.13

五层

3,158.18 17,884.73 5.66

负一

(1) 290.83 1,509.72 5.19

负一

(2) 1,600.18 8,306.65 5.19

负一

(3) 358.40 1,860.48 5.19

合计

15,252.30 96,414.65

按照兴宁实业与公房中心签订的协议书，属于兴宁实业的房产评估价值如下：

物业名称 面积 评估价值 评估单价

兴宁实业所占产权

比例

属于兴宁实业的房产评估值

二层

3,503.87 26,456.48 7.55 76.46% 20,228.62

三层

3,170.42 20,946.38 6.61 76.46% 16,015.60

四层

3,170.42 19,450.21 6.13 76.46% 14,871.63

五层

3,158.18 17,884.73 5.66 76.46% 13,674.66

负一

(1) 290.83 1,509.72 5.19 100.00% 1,509.72

负一

(2) 1,600.18 8,306.65 5.19 100.00% 8,306.65

负一

(3) 358.40 1,860.48 5.19 100.00% 1,860.48

合计

15,252.30 96,414.65 76,467.37

（3）收益法评估

①收益年限的确定

综合考虑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建筑物建造质量、耐用年限和土地使用权年限，确定收益

年限。 根据提供的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终止期限分别为2032年11月（2至5层）和2042年11月（负一

层），剩余使用年限分别为2至5层18.05年和负一层28.05年。房屋建筑物建成于2001年，钢混结构，根据建

造质量，经济使用年限为60年，测算剩余使用年限48年；按《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规定，收益年限按土地剩

余使用年限取18.05年（2－5层）和28.05年（负一层）。

②年净收益的确定

I客观租金水平

委估房产位于南京市第一商圈－新街口商圈核心区域，商圈内商业房产众多，评估人员调查了周边

同类型物业的租金水平情况， 了解到该地区商业地产出租方式多采取年租金或年营业额抽成的方式，评

估人员选取了莱迪地下商场、南京中心（新百）等物业的租金水平作为参考。 所参考物业与待估物业相

邻，经营模式也比较接近，其中莱迪商城为公开价格，2014年租金水平达到了1300元/平方米/月。

从南京新百对外出租物业的租金水平来看， 商场类物业负一层和一层日租金水平约在20~40元之

间，同时评估人员还了解到，由于目前商场多采取综合体形式，在5层以内，租金水平与柜面位置的相关性

较强，与楼层的相关性不强。

世邦魏理仕公布的南京优质零售物业首层租金水平如下：

指标名称 南京

:

优质零售物业首层租金 同比增幅

频率 季

单位 元

/

平方米

/

天

2013-12 33.80 -1.74%

2013-09 36.10 5.25%

2013-06 35.40 3.81%

2013-03 34.90 2.95%

2012-12 34.40 4.24%

2012-09 34.30 6.52%

2012-06 34.10 6.23%

2012-03 33.90 7.62%

2011-12 33.00 5.43%

2011-09 32.20

2011-06 32.10

2011-03 31.50

2010-12 31.30

平均值

33.62 4.48%

数据来源

：

世邦魏理仕

需说明的是，上述租金水平均是按商户承租的实际面积计算，委估对象在实际出租时，需要规划公共

通道、店面布置等，因此在确定委估对象租金水平时，要考虑其实际可利用面积。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委估对象自身的情况，评估人员与委估单位管理人员确定委估物业的客观租金

水平如下：

基本情况

计划利用面

积

利用率 首年客观租金

单位日租金

（

按建筑面

积

）

单位日租金

（

按利用面

积

）

物业位置 名称 建筑面积

国贸二楼

2F 3,503.87 2,102.32 0.60 15,346,950.60 12.00 20.00

国贸三楼

3F 3,170.42 1,902.25 0.60 13,886,439.60 12.00 20.00

国贸四楼

4F 3,170.42 1,902.25 0.60 13,886,439.60 12.00 20.00

国贸五楼

5F 3,158.18 1,894.91 0.60 13,832,828.40 12.00 20.00

负一

负一

1

2,249.41 1,687.06 0.75 13,547,071.73 16.50 22.00

负一

2

负一

3

合计

15,252.30 9,488.79 0.62 70,499,729.93 12.66 20.36

按照公房中心、兴宁实业达成并签署的和解协议，公房中心在兴宁实业名下位于本市中山东路18号2

至5层房产中各层均持有23.54%份额，其余76.46%份额由兴宁公司持有；公房中心、兴宁实业按照各自享

有的份额分享上述房产的所有权权益（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租金等）；按此份额分割后收益情况如下：

基本情况

计划利用面

积

利用率 首年客观租金

单位日租

金

（

按建筑

面积

）

单位日租金

（

按利用面

积

）

名称

据评估基准日尚

可使用年限

建筑面积

2F 18.89 3,503.87 2,102.32 0.60 11,734,278.43 9.18 20.00

3F 18.89 3,170.42 1,902.25 0.60 10,617,571.72 9.18 20.00

4F 18.89 3,170.42 1,902.25 0.60 10,617,571.72 9.18 20.00

5F 18.89 3,158.18 1,894.91 0.60 10,576,580.59 9.18 20.00

合计

（

兴宁

2－5

层

）

13,002.89 7,801.73 0.60 43,546,002.46 9.18 15.29

负一

1 28.89

2,249.41 1,687.06 0.75 13,547,071.73 16.50 22.00

负一

2 28.89

负一

3 28.89

合计

（

兴宁负一层

）

2,249.41 1,687.06 0.75 13,547,071.73 16.50 22.00

II年有效毛收入

根据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空置率按照5%确定。

年有效毛收入＝客观租金标准×(1-空置率)×面积

III运营费用的确定

A、税金：包含两税一费（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和房产税，占租金收入的17.6%，

土地使用税按每年每平方米10元计算，则：

税金＝年有效毛收入×17.6%+土地使用税

B、管理费：参考同区域、同类型房产管理费用，管理费占租金收入的1%：

管理费＝年有效毛收入×1%

C、维修费：按房屋重置总价的2%计算。

根据南京市2014年建筑市场工程造价的情况，与估价对象相同结构，类似规模、设备和装修标准的建

筑物平均重置单价为3000元/建筑平方米，则：

维修费＝重置单价×建筑面积×2%

D、保险费：按房屋重置总价的0.15%计算，则：

保险费＝重置单价×建筑面积×0.15%

E、年运营费用＝税金＋管理费＋维修费＋保险费

IV净收益的确定

年净收益＝年有效毛收入-年运营费用

V折现率的确定

以无风险报酬率加上风险报酬率作为折现率。 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认为是无风险的，因为持有该债权

到期不能兑付的风险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无风险报酬率反映的是在本金没有违约风险、期望收入得到保证时资金的基本价值。 本次选取距评

估基准日到期年限10年期以上的国债到期收益率4.33%（复利收益率）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根据估价对象所在地区的经济现状及对未来的预测、估价对象的用途、市场风险（含房地产市场风

险）、财务风险、运营风险和政策风险等确定其风险调整值约为3%~4%，则折现率约为7.33%~8.33%，本

次评估取折现率为8%。

VI房产价值计算如下表

负一层收益法评估计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式 计算结果 单位

1 年潜在毛收入 6,023

元 /年·平方

米 ×

2,249.41 13,547,071.73 元

2 空置率和免租期 按每年15天至20天的空置率和免租期 5%

2 年有效毛收入 年潜在毛收入× 95.00% 12,869,718.14 元

3 年维修费 重置价值× 2.00% 134,964.60 元

4 年管理费 年有效毛收入× 1.00% 128,697.18 元

5 年保险费 重置价值× 0.15% 10,122.35 元

6 土地使用费 土地面积× 10元 22,494.00 元

7 其它税费 年有效毛收入× 17.60% 2,265,070.39 元

8 年净收益a 年有效毛收入-∑(年维修费至其他税费) 10,308,369.62 元

资本化率r 8.00%

10 剩余使用年限n 28.05 年

11 租金递增比例p

根据近年租金变动情况及增长比率，预测未来

租金呈一定比例递增，确定平均每年租金递增

比例为4.48%

4.48%

12 评估值 a/(r-p)*(1-((1+p)/(1+r))^n 177,242,521.17 元

2－5层收益法评估计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计算式 计算结果 单位

1 年潜在毛收入 3,349

元 /年·平方米

×

13,002.89 43,546,002.46 元

2

空置率和免租

期

按每年15天至20天的空置率和免租期 5%

2 年有效毛收入 年潜在毛收入× 95.00% 41,368,702.34 元

3 年维修费 重置价值× 2.00% 780,173.40 元

4 年管理费 年有效毛收入× 1.00% 413,687.02 元

5 年保险费 重置价值× 0.15% 58,513.01 元

6 土地使用费 土地面积× 10元 8,106.40 元

7 其它税费 年有效毛收入× 17.60% 7,280,891.61 元

8 年净收益a 年有效毛收入-∑(年维修费至其他税费) 32,827,330.90 元

资本化率r 8.00%

10 剩余使用年限n 18.05 年

11

租金递增比例

p

根据近年租金变动情况及增长比率，预测未来租金呈

一定比例递增，确定平均每年租金递增比例为4.48%

4.48%

12 评估值 a/(r-p)*(1-((1+p)/(1+r))^n 419,800,867.76 元

则委估房产评估值＝177,242,521.17+419,800,867.76

＝597,043,388.92元

取整为59,704.34万元。

（4）评估结论的选取

委估房产的市场法评估结果为76,467.37万元， 收益法评估结果为59,704.34万元， 二者相差16,

763.03万元。

两种评估结果有一定的差异，经检查，影响价值因素考虑全面，计算使用参数选用合理，二者差异的

主要原因就是收益法的评估结论以被评估单位承租物业获得的未来收益折现获得，由于近年来房地产整

体价格上涨较快，租售比已经失衡，政府为控制房价增幅过快，对住宅采取了限购措施，致使商业地产销

售价格迅速上涨，但由于租金却停滞不前或增长缓慢，进一步加剧了商业地产租售比失衡的现象，在新街

口这种出售房源相对较少、出租房源较多的地段，这种差距尤其明显。考虑到以租金收入作为预测基础的

收益法评估结果远不能反映房地产的市场售价，评估人员认为以市场法评估结果为最终结果更为稳妥。

综上所述，委估的国贸中心负一层、2至5层商场型物业（包含应分摊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评估结

果为76,467.37万元。

3、固定资产———房屋（构）建筑物的评估

列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是兴宁实业拥有的房地产，评估范围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 房屋建筑物为位于

南京市中山东路18号的国贸中心房地产，具体包括国贸中心负二层，以及28层两套办公用房。目前房屋均

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评估方法选取原则：单独评估建筑物一般采用重置成本法；当存在着具有可比性的三个以上建筑物

或房地产交易实例时，优先或同时采用市场法；对于可独立经营获利或与土地使用权一并作为房地产经

营获利建筑物，优先或同时采用收益法。

本次评估选取了市场法对委估资产进行评估，现对评估方法介绍如下：

在求取一项房产的价格时，根据替代原则，将待估房产与较近时期内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房产实

例加以比较对照，并依据后者已知的价格，参照该房产的交易情况、期日、区域以及个别因素等差别，修正

得出估价对象在估价期日价值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V＝VB×A×B×C×D

V：估价对象价格

VB：比较实例价格

A：估价对象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交易情况指数

B：估价对象估价期日房价指数/比较实例交易日期房价指数

C：估价对象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估价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评估案例：国贸中心大厦2810房产

该房屋是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18号，建筑面积为146.63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宁房权证秦变字

第342261号；土地证号为宁秦国用（2013）第18391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1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

为出让，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2年11月19日。

（1）评估方法的选择

因南京市房产交易比较活跃，与评估房产在评估基准日附近交易的案例较易找到，该类房屋在地段、

类型、结构、用途、面积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故选择几个交易案例，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对

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价值的比较因素，主要包括：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

等，对所选交易案例的价格进行修正，最终得出所估房产的评估价格。

①市场比较法的基本原理

市场比较法是指在评估房地产价格时，用条件类似的已成交的房地产与待估房地产相比较，以此推

出待估房地产的价格。 其理论依据是替代经济原则。

②评估值的计算

利用市场比较法评估房地产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收集充足的市场交易资料。

第二步，从收集的交易资料中选择可比较实例。

第三步，对所选择的比较交易实例进行修正。其中，修正的内容主要有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

区域因素与个别因素的修正等。

第四步，经过上述交易情况修正、交易日期修正、区域因素修正与个别因素修正，得到各比准房地产

的修正价格，最终求出待评房地产价格。 计算公式为：

比准房地产修正价格=比准房地产交易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率×交易日期修正率×区域因素修正

率×个别因素修正率

待评房地产价格=各比准房地产修正价格之和/比准交易实例数

（2）选择比较案例

估价人员会同相关人员通过市场调查，根据替代原则，选取近期的三个交易案例进行比较，具体条件

见下表：

案例情况说明表

物业名称 国贸大厦26楼 国贸大厦22楼 国贸大厦27楼

交易时间 2014年11月 2014年12月 2014年3月

面积情况 220平方米 220平方米 149平方米

所在楼层 26 22 27

房屋朝向 南北 南北 南北

建筑年代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装修 精装 精装 精装

层高 约2.8m 约2.8m 约2.8m

物业管理 一般 一般 一般

（3）比较因素的选择

根据评估对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价值的比较因素，主要包括：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

因素和个别因素等。 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物业名称 估价对象 国贸大厦26楼 国贸大厦22楼 国贸大厦27楼

比较

因素

交易价格（元/平方

米）

待估 12,727 12,273 12,081

交易时间 2014年10月 2014年11月 2014年12月 2014年3月

区域

状况

土地位置 中山北路18号 中山北路18号 中山北路18号 中山北路18号

土地级别 一级 一级 一级 一级

繁华程度 新街口商圈 新街口商圈 新街口商圈 新街口商圈

交通条件

靠近地铁口，周边公

交线路较多，交通便

捷

靠近地铁口，周边公

交线路较多，交通便

捷

靠近地铁口，周边公

交线路较多，交通便

捷

靠近地铁口，周边

公交线路较多，交

通便捷

功能配套服

务

功能配套齐全，周边

以商业为主

功能配套齐全，周边

以商业为主

功能配套齐全，周边

以商业为主

功能配套齐全，周

边以商业为主

基础设施

周边基础设施及公共

设施配套完善

周边基础设施及公

共设施配套完善

周边基础设施及公共

设施配套完善

周边基础设施及公

共设施配套完善

大厦装修 中等装修 中等装修 中等装修 中等装修

土地类型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权属状况 权属完整 权属完整 权属完整 权属完整

实物

状况

临街状况

临南京主干道中山东

路

临南京主干道中山

东路

临南京主干道中山东

路

临南京主干道中山

东路

面积情况

200多平方米，适合小

型公司

220平方米，适合小

型公司

220平方米，适合小型

公司

149平方米，适合小

型公司

所在楼层 28 26 22 27

房屋朝向 南北 南北 南北 南北

建筑年代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2001年

建筑结构 钢混 钢混 钢混 钢混

装修 精装 精装 精装 精装

层高 约2.8m 约2.8m 约2.8m 约2.8m

物业管理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4）比较因素修正

将交易案例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从土地用途、土地级别、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因素（交通条件、

商业繁华度、环境质量优劣度、基础设施完善度、公用设施完备度）和个别因素（物业管理、设备及装修、

配套服务设施）等方面进行系数修正，得出评估对象的比准价格。 详见下表：

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比较因素指数表

物业名称 估价对象 国贸大厦26楼 国贸大厦22楼 国贸大厦27楼

比较

因素

格价易交 待估 12,727 12,273 12,081

间时易交 100 100 100 100

区域

状况

土地位置 100 100 100 100

土地级别 100 100 100 100

繁华程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条件 100 100 100 100

功能配套服

务

100 100 100 100

基础设施 100 100 100 100

大厦装修 100 100 100 100

土地类型 100 100 100 100

权属状况 100 100 100 100

实物

状况

临街状况 100 100 100 100

面积情况 100 100 100 100

所在楼层 100 100 100 100

房屋朝向 100 100 100 100

建筑年代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装修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比较因素修整系数表

物业名称 国贸大厦26楼 国贸大厦22楼 国贸大厦27楼

比较

因素

格价易交 12,727 12,273 12,081

间时易交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状况

土地位置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级别 100/100 100/100 100/100

繁华程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通条件 100/100 100/100 100/100

功能配套服务 100/100 100/100 100/100

基础设施 100/100 100/100 100/100

大厦装修 100/100 100/100 100/100

土地类型 100/100 100/100 100/100

权属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实物状况

临街状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面积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所在楼层 100/100 100/100 100/100

房屋朝向 100/100 100/100 100/100

建筑年代 100/100 100/100 100/100

建筑结构 100/100 100/100 100/100

装修 100/100 100/100 100/100

层高 100/100 100/100 100/100

物业管理 100/100 100/100 100/100

比准价格（元/平方米） 12,727.00 12,273.00 12,081.00

则：评估单价=（12,727.00� +12,273.00� +12,081.00）÷3=12,360.00� (元/平方米)

评估价值＝12,360.00� *146.63＝1,812,300.00元（取整）

4、固定资产———设备的评估

纳入评估范围的设备资产为兴宁实业的电子设备，仅有一台电脑。

委估电脑为兼容组装机，计算机的技术更新速度很快，委估设备在评估基准日已属淘汰产品。

对于已淘汰退市或已停产的设备，以及对于超过经济寿命年限的电子设备采用市场二手价格进行评

估。

5、负债的评估

纳入评估范围的负债主要包括：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和其他应付款。

对于负债的评估，评估人员首先查询了企业的历史资料，调查负债形成的具体情况，重点分析欠款数

额、欠款时间、欠款原因、欠款清理等情况，在核实了解基础上，对负债科目中金额较大的款项进行抽查核

实并发放询证函，抽查核实主要通过核实项目的往来款项和相关的合同、协议或原始凭证等资料进行核

对。 在核对各项负债账账、账实一致基础上，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结果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科学和客观的原则及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兴宁实业

的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 根据以上评估工作，评估结论确定如下：

在持续经营假设、公开市场假设的前提条件下，兴宁实业账面资产总额为7,519.33万元，负债总额为10,

877.35万元，净资产为-3,358.02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资产总额为80,506.34万元，负债总额为

10,877.35万元，净资产价值为69,628.99万元，评估增值72,987.01万元。

2、资产基础法评估技术说明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

方法的总称。本次评估的评估范围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各类资产

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兴宁实业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B-A)/A×100%

流动资产 1 663.79 1,041.16 377.37 56.85

非流动资产 2 6,855.54 79,465.18 72,609.64 1,059.14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长期股权投资 5

投资性房地产 6 5,543.85 77,278.05 71,734.19 1,293.94

固定资产 7 1,311.68 2,187.13 875.45 66.74

在建工程 8

无形资产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资产合计 11 7,519.33 80,506.34 72,987.01 970.66

流动负债 12 10,877.35 10,877.35

非流动负债 13

负债合计 14 10,877.35 10,877.35

净 资 产 15 -3,358.02 69,628.99 72,987.01

（四）评估增值的原因

本次评估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较账面值增值较大，主要原因为：

作为公司主要资产的房地产逐年计提折旧，帐面价值较低，而实际上从公司取得房产后，房地产价格

持续上涨，而且涨幅较大，导致评估出现增值。

二、瑞和商贸100%股权评估情况

（一）评估的基本情况

1、评估机构及人员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为具有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No.11020080)和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No.0100540024)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签字注册资产

评估师为蒋东勇、张玮。

2、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瑞和商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为瑞和商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评估基准日为

2014年10月31日。

3、评估假设

（1）基本假设

①交易假设：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它是假定评估对象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

评估师根据待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②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被评估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是公开市场。 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

市场条件，指一个有自愿的买者和卖者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卖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

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

的条件下进行的。

③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首先设定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包括正在使用中的资产和备

用的资产；其次根据有关数据和信息，推断这些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

（2）一般假设

①国家对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预期无重大变化；

②社会经济环境及经济发展除社会公众已知变化外，在预期无其他重大变化；

③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是按照不变价格体系确定的，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3）特别假设

①本次评估以北方亚事评报字[2014]第01-304号《资产评估报告》所列明的特定评估目的为前提；

②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国

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③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且企业持续经营；

④本次评估未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

估价值的影响， 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

响；

⑤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地产以产权无瑕疵及建筑物所坐落的土地使用权为出让性质为假设前提。

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4、评估方法的选择

企业价值评估通常采用的评估方法有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

值》，评估需根据评估目的、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方法。

对于市场法，本次评估中，由于被评估单位属非上市公司，瑞和商贸的主要资产又是商业物业，且主

要以资产租赁收益为主，国内近期与被评估单位相关行业、相关规模企业的交易案例很少，类似经营业务

的可比上市公司也差异较大，故本次评估不适易采用市场法。

运用收益法进行评估需具备以下三个前提条件：（1）投资者在投资某个企业时所支付的价格不会超

过企业（或与该企业相当且具有同等风险程度的同类企业）未来预期收益折算成的现值；（2）能够对企

业未来收益进行合理预测；（3）能够对与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相对应的收益率进行合理估算。 2013

年5月以来，瑞和商贸停止对外出租业务，开始筹备对所持有房屋进行装修改造，未来改造完成后，南京中

心与国贸中心实现了物理上的连接，形成规模化的现代商业综合体，但其整合效应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

间，再加上行业处于转型期，经营环境、竞争格局等因素也会有所变化，因此无法合理预测瑞和商贸的未

来经营和收益状况，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

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就是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 对各单项资产及负债的现行公允价格进行评

估，并在各单项资产评估值加和基础上扣减负债评估值，从而得到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

由于被评估单位资产均为常见的资产类型，同时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运用成本途径所需要的经济技

术参数都能获得有充分的数据资料，因此本项目可以选择成本途径进行评估。

（二）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方法说明

1、流动资产评估说明

流动资产仅包括货币资金，评估人员采取了相应的现场清查办法和评估方法，现将其简述如下：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货币资金为银行存款。

对于银行存款， 评估人员按照企业开户行提供的评估基准日2014年10月31日的银行对账单及收到

的询证函回函，对公司拥有的银行存款余额进行核实，对于银行对账单与银行存款日记账之间存在的未

达账项，在逐笔了解核实的基础上，由被评估单位财务人员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在确定了公司账面

数与银行对账单两者金额调整一致的情况下，最终按照公司账面余额确定银行存款评估值。

公司账面余额与开户银行账面余额调节公式如下：

评估基准日公司账面余额+企业已付银行未付金额－企业已收银行未收金额＝银行对账单账面余额

+银行已付企业未付金额－银行已收企业未收金额。

2、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

纳入评估范围的投资性房地产为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18号的国贸中心房地产，具体包括国贸中心一

层房产A5~A8，为商铺型房屋，在评估基准日没有对外出租，处于空置状态。

首先，委估房产位于南京市新街口繁华商圈，区域内该类型房地产交易活跃，市场比较规范，与委估

房产处于同区域、功能类似房产在评估基准日附近交易的案例较易找到，故优先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

估。

市场法是根据近期公开市场上与被评估对象相似的或可比的房地产价格进行对照比较，通过对交易

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调整得出待评估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即：

委托评估房地产的评估价格＝交易案例房地产成交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正系

数×区位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对于办公类物业，主要选取周边写字楼成交价格作为参照，经比较修正后得出评估值；对于负一至五

层商场型物业，主要评估思路为先选取同一区域内商铺的价格作为参照，测算出一层商铺的价格，再以一

层商铺的价格为基础，参照行业技术导则中商场类楼层系数进行逐层修正。

其次，由于委估房地产可独立经营获利，而且为企业的主要资产，本次评估同时采用收益法进行评

估。

收益法是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

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其基本公式为：

V＝A/r[1－1/（1＋r）n]

V：估价对象收益价格

A：年净收益

r：资本化率

n：未来可获收益的年限

最后，分析两种估价结果的客观性、合理性，确定是否选用一种估价方法的结果作为最终估价结果，

或是将两种方法测算结果的加权平均值作为最终估价结果。

评估案例：国贸中心一层房产A5~A8

（1）基本情况

①建筑概况

委托评估的房产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18号，位于南京市第一商圈－新街口商圈核心地域。

大厦为钢混结构，地上31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约为80000平方米，建筑整体高度约为108米。

②建筑物装修

地下一层到五层目前正处于空置状态，原有装修基本已拆除；

办公楼部分地面为地砖、复合地板等；顶棚为轻钢骨、矿棉板吊顶等；内墙面为白色乳胶漆。

各楼层用途如下：

地下二层为停车场；

地下一层为商场；

地上一层为商铺和商场；

地上二层至五层为商场；

五层以上为办公楼。

③建筑附属设备

电气：10000KVA双电源双回路供电，自备发电机组；

供水：分层供水，配加压系统；

消防：全自动中央电脑控制消防系统，包含烟感及温差感应报警系统、自动喷淋系统、抽排烟通风系

统、消火栓、防火卷帘、消防通道、照明装置、疏散方向指示；

电视和音响：闭路电视系统，配置公共天线和卫星天线；广播系统提供背景音乐并可转为应急广播；

安防：中央主控室，全电脑楼宇自控系统，对公共区域、进出通道24小时监控。

④使用状况

在评估基准日，除地下一层至五层商场类房产处于空置，其余房产均在正常使用中。

⑤勘察状况

大厦建筑结构牢固，设备功能发挥正常，未见明显异常。

（2）市场法评估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商场型物业包括国贸中心负一层至5层房产， 其中一层房屋产权部分属于瑞和

商贸所有。 所有商场型物业原有装修基本已拆除，在评价基准日均处于空置状态，未对外出租。 一层在评

估基准日包括A1、A2、A3、A5、A6、A7、A8、 银行房产和服装店房产， 由于本次要先测算一层商场的均

价，在此基础上再逐层测算，因此在评估时将所有一层房产均分别测算并纳入测算范围。

①底层商铺（外铺）的价值

I评估方法的选择

因区域内商铺交易比较活跃，与委估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附近交易的案例较易获得，该类房屋在地

段、类型、结构、用途、面积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故选择几个交易案例，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根据评估

对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价值的比较因素，主要包括：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因素和个别因

素等，对所选交易案例的价格进行修正，最终得出所估房地产底层商铺的评估价格。

由于一层的房产分布形状类似半圆形，本次评估将其分为A面（临中山东路）和B面（临广场步行

街）分别测算。 其中：A8为不临街内铺，A1，A2，A3，银行房产为A面，其余为B面。

II选择比较案例

估价人员会同相关人员通过市场调查，根据替代原则，选取近期的三个交易案例进行比较。

III比较因素的选择

根据评估对象与交易案例实际情况，选用影响价值的比较因素，主要包括：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域

因素和个别因素等。 详见下表：

（上接A43版）

(下转A45版）


